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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声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报告书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并对报告书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

责任。

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机关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收益

的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

者自行负责。

投资者若对本报告书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的含义如下：

本公司

／

公司

／

上市公司

／

发行人

／

大唐

电信

指 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交易对方 指

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

、

大唐电信科技产业控股有限公司

、

上海利核投资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

上海物联网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上

海上创信德鸿能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北京银汉兴业创业投资

中心

（

有限合伙

）、

海南信息产业创业投资基金

（

有限合伙

）、

熊碧辉和顾

新惠

电信科研院 指 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

大唐控股 指 大唐电信科技产业控股有限公司

上海利核 指 上海利核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物联网创投 指 上海物联网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上创信德鸿能 指 上海上创信德鸿能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北京银汉兴业创投 指 北京银汉兴业创业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海南信息产业基金 指 海南信息产业创业投资基金

（

有限合伙

）

大唐微电子 指 大唐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联芯科技 指 联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优思 指 上海优思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优思电子 指 启东优思电子有限公司

交易标的

、

目标资产

、

标的资产 指

交易对方合计拥有的联芯科技有限公司

９９．３６％

股权

、

上海优思通信科技

有限公司

４９％

股权

、

启东优思电子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标的公司 指

联芯科技有限公司

、

上海优思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

启东优思电子有限公

司等三家公司

本次交易

、

本次资产重组

、

本次重组 指

大唐电信向交易对方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目标资产

，

同时向电

信科研院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之交易行为

审计基准日

、

评估基准日 指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独立财务顾问

／

西南证券 指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

观韬律所 指 北京市观韬律师事务所

财务审计机构

／

大信会计 指 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

资产评估机构

／

东洲评估 指 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公司法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证券法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重组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元

、

万元

、

亿元 指 人民币元

、

人民币万元

、

人民币亿元

重要声明

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发行所做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公司股票的价值或投资

者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本公告的目的仅为向投资者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 投资者欲了解更多信息，应仔细阅读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披露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及相关文件。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实施过程，相关资产过户或交付、相关债权债务处理以

及证券发行登记等事宜的办理状况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实施过程

（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１

日大唐电信股票交易收盘后，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召开院党组会议，决议启动对大唐电信的重大资产重

组工作，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１

日当天以书面形式函告上市公司；

（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召开院党组办公会议，研究讨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初步确定本次重组的

方案；

（

３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大唐控股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参与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

同意以公司持有的联芯科技

７５．８８％

股权认购大唐电信非公开发行股份；

（

４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的相关议案；

（

５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正式方案的相关议案；

（

６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发出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

７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国务院国资委同意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方案。

（

８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正式方案。

（

９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２

日，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２０１２

年第

２１

次工作会议审核，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相关事项获无条件通过。

（

１０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上市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印发的（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２９３

号）《关于核准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向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文件，核准本次交易。

（

１１

）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的资产为联芯科技

９９．３６％

股权、上海优思

４９％

股权和优思电子

１００％

股权。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本次交易拟购买资产股权过户手续办理完毕。

（

１２

）本次交易中，公司向电信科研院发行股份

７

，

５００

万股，募集配套资金

６．２９２５

亿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上市公司已收到全

部募集资金。

（

１３

）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

日，本次发行股份已完成登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证券登记确认书》。

（二）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１

、发行股票的类型：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发行股票的方式：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３

、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４

、发行数量：

３０２

，

７２０

，

９１３

股

５

、发行价格：本次发行股份定价基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即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本次发行股份的

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不含定价基准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即

８．３９

元

／

股。

６

、发行股票对象：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为电信科研院、大唐控股、上海利核、上海物联网创投、上创信德鸿能、北京银汉兴业

创投、海南信息产业基金、熊碧辉和顾新惠。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为电信科研院。

７

、本次发行的对价：电信科研院、大唐控股、上海利核、上海物联网创投、上创信德鸿能、北京银汉兴业创投、海南信息产

业基金等七家机构以其合计持有的联芯科技

９９．３６％

股权认购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自然人熊碧辉、顾新惠以其

合计持有的上海优思

４９％

股权和优思电子

１００％

股权认购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 同时，电信科研院以现金

６．２９２５

亿元认购上市公司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份。

８

、股份锁定期：本次交易对方电信科研院承诺：本次以资产认购的股份和以现金认购的股份，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

日起三十六个月内均不转让，在此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本次交易对方大唐控股承诺：本次以资产认购的股份，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均不转让，在此之后

按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本次交易对方上海利核承诺：本次以资产认购的股份，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自本次非公开

发行结束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内转让不超过本次认购股份数量的三分之一， 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转让

不超过本次认购股份数量的三分之二，在此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本次交易对方上海物联网创投、上创信德鸿能、北京银汉兴业创投和海南信息产业基金承诺：本次以资产认购的股份，自

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在此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本次交易对方熊碧辉、顾新惠承诺：本次以上海优思股权认购的股份，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

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内转让不超过本次认购股份数量的三分之一， 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

六个月内转让不超过本次认购股份数量的三分之二，在此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本次以优思

电子股权认购的股份，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在此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

规定执行。

９

、本次发行前后控制权变化情况

本次交易前，电信科研院直接持有公司

３０．６４％

的股份，通过电信科学技术第十研究所间接持有公司

１．３９％

的股份，合计持

有公司

３２．０３％

股权。 本次交易后，电信科研院持有公司

２９．６１％

股权，通过大唐控股、海南信息产业基金、电信科学技术第十研

究所分别持有公司

１９．９７％

、

０．５１％

和

０．８２％

股权，合计持有公司

５０．９１％

股权，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仍为国务

院国资委。

（三）资产过户情况

１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过户情况

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的资产为联芯科技

９９．３６％

股权、上海优思

４９％

股权和优思电子

１００％

股权。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本次交易拟购买资产股权过户手续办理完毕。

２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募集配套资金情况

本次大唐电信重大资产重组并向电信科研院发行

７

，

５００

万股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６．２９２５

亿元。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大唐电

信募集资金专户已经收到电信科研院的资金

６．２９２５

亿元。

（四）资产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了本次交易公司新增注册资本及实收股本情况，并出具了《验

资报告》（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７１００３６

号）。 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公司已收到各方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股

本）合计

３０２

，

７２０

，

９１３

元，并完成了相应的股权转让手续。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７４１

，

７０７

，

３１３．００

元，累计实收资本（股本）

为人民币

７４１

，

７０７

，

３１３．００

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

日，本次发行股份完成登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登记确认书》。

（五）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１

、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西南证券认为： 截至目前， 大唐电信本次重组所涉各方均按其签署的相关协议履行了相关义

务：即（

１

）联芯科技

９９．３６％

股权、上海优思

４９％

股权和优思电子

１００％

股权已过户至大唐电信名下；（

２

）大唐电信已收到全部募

集配套资金

６．２９２５

亿元。 大唐电信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实施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交易有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促

进上市公司的长远发展，符合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２

、法律顾问意见

本次交易的法律顾问观韬律所认为：（一）本次交易已经取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该批准和授权均合法有效。 （二）本次

交易涉及的标的股权已依法完成过户手续，标的股权已变更至大唐电信名下；电信科研院已经将配套募集资金

６．２９２５

亿元汇

入大唐电信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三）发行人与各认购人签署的交易协议均已经生效，交易各方正在履行，未出现违反协议约

定的情况。 （四）各认购人做出的各项承诺的履行期仍在履行期内，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各认购人未出现违背该等承

诺的情形。（五）大唐电信本次发行股份已经完成股份登记手续。（六）大唐电信尚待向所属工商局办理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而涉

及的注册资本、实收资本、股东持股数额的变更和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的修改等事宜的变更登记或备案手续，不存在法律障碍。

（六）本次发行的结果

（

１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数量为

２２

，

７７２．０９１３

万股，具体情况如下：

发行对象 发行数量

（

股

）

电信科研院

１０

，

０７２

，

３９４

大唐控股

１４８

，

１１８

，

８４５

上海利核

１５

，

５９６

，

５９４

上海物联网创投

７

，

５５４

，

２９５

上创信德鸿能

５

，

０３６

，

１９７

北京银汉兴业创投

３

，

７８６

，

９０８

海南信息产业基金

３

，

７８６

，

９０８

熊碧辉

１６

，

８８４

，

３８６

顾新惠

１６

，

８８４

，

３８６

合 计

２２７

，

７２０

，

９１３

（

２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向电信科研院发行股份数量为

７

，

５００

万股，募集配套资金

６．２９２５

亿元。

本次交易的发行数量总数为

３０２

，

７２０

，

９１３

股。

（七）发行对象之间的关联关系

交易对方电信科研院目前持有大唐控股

５４．１７％

的股份，为大唐控股的控股股东。交易对方海南信息产业基金的执行事务

合伙人为海南大唐发控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其间接控股股东为大唐控股；同时，大唐控股直接持有海南信息产业基金

４０％

的出资额，是海南信息产业基金的有限合伙人之一，高永岗先生任电信科研院的总会计师并兼任海南信息产业基金的高级

管理人员。 本次交易前，电信科研院、大唐控股和海南信息产业基金分别持有联芯科技

５．１６％

股权、

７５．８８％

股权和

１．９４％

股权。

交易对方上海物联网创投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上海上创新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交易对方上创信德鸿能的执行事务合

伙人为上海上创信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上创信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上海上创新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均为自然人秦曦。 本次交易前，上海物联网创投和上创信德鸿能分别持有联芯科技

３．８７％

股权和

２．５８％

股权。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除上述关系外，本次交易对方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二、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差异

经本公司审慎核查， 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过程中， 本次交易相关资产的权属情况及历史财务数据已经如实披

露，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重大差异。

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期间，不涉及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

四、职工安置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为股权资产，不涉及人员安置事宜，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资产与员工的劳动合同关系保持不变。

因此，本次交易中不涉及人员安置事项。

五、重组实施过程中，是否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

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本次拟购买资产不存在资金被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的情况。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

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亦不存在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六、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履行情况

（一）相关协议的履行情况

本次重组相关的主要协议包括：大唐电信与交易对方签订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上述协议

的生效条件已全部成就，协议生效。截至目前，联芯科技

９９．３６％

股权、上海优思

４９％

股权和优思电子

１００％

股权的股权变更已按

协议如期过户至大唐电信，本次重组所涉及的资产转移手续、股份登记手续均已经完成。

（二）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本次重组中，发行对象作出的承诺及履行情况如下：

１

、本次重组交易对象关于股份限售的承诺

本次交易对方电信科研院承诺：本次以资产认购的股份和以现金认购的股份，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内均不转让，在此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本次交易对方大唐控股承诺：本次以资产认购的股份，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均不转让，在此之后

按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本次交易对方上海利核承诺：本次以资产认购的股份，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自本次非公开

发行结束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内转让不超过本次认购股份数量的三分之一， 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转让

不超过本次认购股份数量的三分之二，在此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本次交易对方上海物联网创投、上创信德鸿能、北京银汉兴业创投和海南信息产业基金承诺：本次以资产认购的股份，自

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在此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本次交易对方熊碧辉、顾新惠承诺：本次以上海优思股权认购的股份，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

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内转让不超过本次认购股份数量的三分之一， 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

六个月内转让不超过本次认购股份数量的三分之二，在此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本次以优思

电子股权认购的股份，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在此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

规定执行。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上述承诺仍在履行过程中，承诺人无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况。

２

、电信科研院做出的相关承诺

①

保证上市公司“五独立”的承诺

为保证上市公司独立经营，公司控股股东电信科研院关于上市公司人员、财务、机构、资产、业务的独立性方面做出如下

承诺：

“一、保证上市公司的人员独立

１

、保证上市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营销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专职在上市公司工作、并在

上市公司领取薪酬，不在本院及本院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外的其他企业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的职务。

２

、保证上市公司的人事关系、劳动关系独立于本院。

３

、保证本院推荐出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人选都通过合法的程序进行，本院不干预上市公司董事会和

股东大会已经做出的人事任免决定。

二、保证上市公司的财务独立

１

、保证上市公司及控制的子公司建立独立的财务会计部门，建立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和财务管理制度。

２

、保证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子公司能够独立做出财务决策，不干预上市公司的资金使用。

３

、保证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子公司独立在银行开户，不与本院及本院控制的其他企业共用一个银行账户。

４

、保证上市公司及控制的子公司依法独立纳税。

三、保证上市公司的机构独立

１

、保证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子公司（包括但不限于）依法建立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独立、完整的组织机构，并与本

院的机构完全分开；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子公司（包括但不限于）与本院及其关联企业之间在办公机构和生产经营场所等方

面完全分开。

２

、保证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子公司（包括但不限于）独立自主地运作，本院不会超越股东大会直接或间接干预上市公司

的决策和经营。

四、保证上市公司的资产独立、完整

１

、保证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子公司具有完整的经营性资产。

２

、保证不违规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资产及其他资源。

五、保证上市公司的业务独立

１

、保证上市公司在本次交易完成后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人员、资质以及具有独立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能力，

在产、供、销等环节不依赖本院。

２

、保证本院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避免与上市公司及控制的子公司发生同业竞争。

３

、保证严格控制关联交易事项，尽量减少上市公司及控制的子公司（包括但不限于）与本院及本院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

的持续性关联交易。杜绝非法占用公司资金、资产的行为。对于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将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定价。同

时，对重大关联交易按照上市公司的公司章程、有关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等有关规定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程序，及时进行有关信息披露。

４

、保证不通过单独或一致行动的途径，以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以外的任何方式，干预上市公司的重大决策事项，影响公司

资产、人员、财务、机构、业务的独立性。 ”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该承诺持续有效，仍在履行过程中，承诺人无违反该承诺的情况。

②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为了确保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利益，避免和重组完成后的上市公司之间发生同业竞争，电信科研院承诺：

“一、本院及本院所控制的其他企业目前均未从事任何与大唐电信、联芯科技、上海优思、优思电子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

的生产经营业务或活动。

二、本院及本院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将来亦不直接或间接从事任何与大唐电信、联芯科技、上海优思、优思电子相

同或类似的业务，不直接或间接从事、参与或进行与大唐电信、联芯科技、上海优思、优思电子的生产经营构成竞争的任何生

产经营业务或活动。 ”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上述承诺持续有效，仍在履行过程中，承诺人无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况。

③

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为充分保护上市公司的利益，电信科研院做出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具体如下：

“一、本次交易完成后，本院及本院控制的其他企业将尽量避免与大唐电信之间产生关联交易事项；对于不可避免发生的

关联业务往来或交易，将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按照公平、公允和等价有偿的原则进行，交易价格将按照市场公认的合理价

格确定。

二、本院将严格遵守大唐电信公司章程等规范性文件中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回避规定，所涉及的关联交易均将按照规定

的决策程序进行，并将履行合法程序、及时对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信息披露；不利用关联交易转移、输送利润，损害大唐电信及

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该承诺持续有效，仍在履行过程中，承诺人无违反该承诺的情况。

３

、利润补偿承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大唐电信与大唐控股、电信科研院、上海利核、上海物联网创投、上创信德鸿能、海南信息产业基金、北京

银汉兴业创投、熊碧辉、顾新惠签订《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大唐电信与大唐控股、电信科研院、上海利核、上海

物联网创投、上创信德鸿能、海南信息产业基金、北京银汉兴业创投、熊碧辉、顾新惠签订了《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协议约定：

如果本次交易于

２０１２

年度内实施完成，则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和

２０１４

年度，每年度标的资产联芯科技实现的净利润（与评

估报告中的净利润口径一致，包括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和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

税收返还、减免，而不包括其他非经常性项目产生的净利润）不低于同期评估报告预测的净利润数；如果本次交易于

２０１３

年度

内实施完成，则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和

２０１５

年度，每年度标的资产联芯科技实现的净利润（与评估报告中的净利润口径一致，

包括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和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而不包括其

他非经常性项目产生的净利润）不低于同期评估报告预测的净利润数。

如果本次交易于

２０１２

年度内实施完成，则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和

２０１４

年度，每年度标的资产上海优思和优思电子实现的

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净利润不低于同期评估报告预测的净利润数；如果本次交易于

２０１３

年度内实施完成，则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和

２０１５

年度， 每年度标的资产上海优思和优思电子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净利润不低于同期评估报告预测的净利

润数。

根据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东洲评估出具的评估报告（沪东洲资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２１５０２６

号、第

０２１３２０７

号、

第

０２１２２０７

号），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交易对方应承诺的联芯科技、上海优思、优思电子的净利润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预测利润

公司名称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

联芯科技

１４

，

００８．２８ １７

，

４１５．７３ ２０

，

８２２．４１ ２３

，

１３１．０５

上海优思

７

，

０８０．２６ ７

，

７８１．１７ ８

，

４７６．８７ ９

，

１７５．４５

优思电子

９６３．３５ １

，

００６．３５ １

，

０５４．３５ １

，

１０１．６０

注：联芯科技的净利润与评估报告中的净利润口径一致，包括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和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而不包括其他非经常性项目产生的净利润。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承诺事项仍在履行过程中，承诺人无违反该承诺的情况。

七、资产购买后公司采取的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措施

本次交易完成后，电信科研院直接和间接持有的上市公司的股份达

５０．９１％

，公司的控股股东不变。

公司将以“提升公司整体运作效率，保护股东的权利和权益，实现股东价值和长期投资回报最大化”为目标，遵循公司治

理机制建设的基本原则，不断加强公司治理建设。

１

、公司治理机制建设的总体思路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以原治理结构为基础，以标的资产治理结构重建为契机，根据本次交易推进阶段，将标的资产纳

入公司整体治理之中，在全公司范围内进行科学调整与设置；充分发挥大唐电信、标的资产两级董事会、监事会的核心作用，

推动公司治理模式向价值型转型发展。

２

、公司治理机制建设的阶段安排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治理机制建设规划主要分为两个阶段：

（

１

）第一阶段（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稳定融合、有序发展阶段

本次交易完成后的初期，标的资产与大唐电信的各方面调整将严格防范整合风险，有序稳定进行。 重点推进文化、机制、

团队、管理、产业方面的融合，促进公司统一平台建设；优化公司激励和保障机制，保持核心管理和技术人员稳定。

（

２

）第二阶段（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优化提升、持续发展阶段

随着公司内部人员、机构、业务的有效整合和第一阶段公司治理机制建设的稳步推进，公司治理机制建设将进入优化提

升、持续发展阶段。 该阶段的调整重点为发挥公司各部门和分公司、子公司的优势，促进公司的一体化运营，依靠双轮驱动推

进产业加速发展；在公司整体的高度调整产业板块、人才配置和组织发展；进一步推动长期激励机制、保障机制建设。

为了更加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公司拟采取的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１

）控股股东与上市公司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积极督促控股股东严格依法行使股东的权利，切实履行对本公司及其他股东的诚信义务，除依

法行使股东权利以外，不直接或间接干预本公司的决策和生产经营活动，不利用其控股地位谋取额外的利益，以维护广大中

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

２

）股东与股东大会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的规定履行股东大会职能，确保所有股东，尤其是

中小股东享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平等权利，在合法、有效的前提下，不断丰富各种方式和途径，包括充分运

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进一步扩大股东参与股东大会的比例，切实保障股东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本公司将完善《关联交易制

度》，严格规范本公司与关联人之间的关联交易行为，切实维护中小股东的利益。

（

３

）董事与董事会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充分发挥独立董事在规范公司运作、维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提高公司决策的科学性等

方面的积极作用。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完善和执行将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４

）专家及专业委员会

为提高公司的决策水平和决策效率，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促使公司健康、稳定、持续的发展，使专家在公司决策体系中

充分发挥作用。公司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计委员会三个专门委员会；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需要适时

设立其他委员会。专门委员会成员全部由董事组成，战略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计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应占多数并担任

召集人，审计委员会中至少应有一名独立董事是会计专业人士。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工作制度和运行机制按照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及公司的有关规定执行。

（

５

）监事与监事会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公司章程》、《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要求，为监事正常履行职责提供必要的协助，保

障监事会对公司财务以及公司董事、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履行职责的合法、合规性进行监督的权利，维护公司及股东的

合法权益。

八、本次发行股份的限售情况

本次发行股份的限售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发行对象 发行数量

（

股

）

限售承诺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

日解禁数量

（

股

）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

日解禁数量

（

股

）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

日解禁数量

（

股

）

１

电信科学技术

研究院

８５

，

０７２

，

３９４

三十六个月

８５

，

０７２

，

３９４

２

大唐电信科技

产业控股有限

公司

１４８

，

１１８

，

８４５

三十六个月

１４８

，

１１８

，

８４５

３

上海利核投资

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１５

，

５９６

，

５９４

自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之日起

十二个月内不转让

，

自本次非

公开发行完成之日起二十四个

月内转让不超过本次认购股份

数量的三分之一

，

自本次非公

开发行完成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内转让不超过本次认购股份数

量的三分之二

。

５

，

１９８

，

８６４ ５

，

１９８

，

８６４ ５

，

１９８

，

８６６

４

上海物联网创

业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

７

，

５５４

，

２９５

三十六个月

７

，

５５４

，

２９５

５

上海上创信德

鸿能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

５

，

０３６

，

１９７

三十六个月

５

，

０３６

，

１９７

６

北京银汉兴业

创业投资中心

３

，

７８６

，

９０８

三十六个月

３

，

７８６

，

９０８

７

海南信息产业

创业投资基金

３

，

７８６

，

９０８

三十六个月

３

，

７８６

，

９０８

８

熊碧辉

１６

，

８８４

，

３８６

（

其 中 以 上 海

优思股权认购

１２

，

４９８

，

２１２

股

，

以优思电

子股权认购

４

，

３８６

，

１７４

股

）

以上海优思股权认购的股份

，

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

十二个月内不转让

，

自本次非

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二十四个

月内转让不超过本次认购股份

数量的三分之一

，

自本次非公

开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内转让不超过本次认购股份数

量的三分之二

。

以优思电子股权认购的股份

，

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

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

。

４

，

１６６

，

０７０ ４

，

１６６

，

０７０ ８

，

５５２

，

２４６

９

顾新惠

１６

，

８８４

，

３８６

（

其 中 以 上 海

优思股权认购

１２

，

４９８

，

２１２

股

，

以优思电

子股权认购

４

，

３８６

，

１７４

股

）

以上海优思股权认购的股份

，

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

十二个月内不转让

，

自本次非

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二十四个

月内转让不超过本次认购股份

数量的三分之一

，

自本次非公

开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内转让不超过本次认购股份数

量的三分之二

。

以优思电子股权认购的股份

，

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

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

。

４

，

１６６

，

０７０ ４

，

１６６

，

０７０ ８

，

５５２

，

２４６

合计

３０２

，

７２０

，

９１３ １３

，

５３１

，

００４ １３

，

５３１

，

００４ ２７５

，

６５８

，

９０５

注：以上限售股可上市流通时间分别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

日，若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下一个

交易日。

九、本次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大唐电信科技产业控股有限公司

中文名称：大唐电信科技产业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真才基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１２

日

注册资本：

３６０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４０

号一区

企业注册号：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４０７８４

组织机构代码证：

７１０９３４６２－５

税务登记证号：京税证字

１１０１０８７１０９３４６２５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实业投资；投资管理与咨询；信息技术、软件、芯片、设备的开发、生产、销

售与服务；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进出口业务。

（二）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

名称：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４０

号一区

法定代表人：真才基

经济性质：全民所有制

注册资金：

６５２

，

３２７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

企业注册号：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３４９７５

组织机构代码：

４０００１１０１－６

税务登记证号：京税证字

１１０１０８４０００１１０１６

经营方式：生产、销售、技术开发、技术服务

经营范围：主营：通信设备、电子计算机及外部设备、电子软件、广播电视设备、光纤及光电缆、电子元器件、其他电子设

备、仪器仪表的开发、生产、销售、系统集成（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除外）；通信、网络、电子商务、信息安全、广播电视的技术

开发、技术服务。 兼营：小区及写字楼物业管理；供暖、绿化服务；花木租赁；房屋维修、家居装饰；房产租售咨询；物业管理咨

询；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培训；百货、机械电子设备、建筑材料、五金交电销售。

（三）上海利核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上海利核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钦江路

３３３

号

４１

幢

２０３

室

法定代表人：陈安卫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注册资本：

２

，

０２４．６

万元

实收资本：

２

，

０２４．６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企业注册号：

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９５１７０

组织机构代码：

６８４０１３６９－６

税务登记证号：国地税沪字

３１０１０４６８４０１３６９６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除股权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四）上海物联网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名称：上海物联网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主要经营场所：上海市嘉定工业区普惠路

３３３

号

３

幢

１００５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王培君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认缴出资额：

２９

，

４５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营业期限：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企业注册号：

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１３５９

组织机构代码：

５７０７７２３５－２

税务登记证号：国地税沪字

３１０１１４５７０７７２３５２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资产管理，投资管理。 【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五）上海上创信德鸿能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名称：上海上创信德鸿能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主要经营场所：嘉定区兴贤路

１３６８

号

３

幢

２１５２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周奕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认缴出资额：

４

，

０１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５

日

营业期限：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５

日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４

日

企业注册号：

３１０１１４００２３４１９５８

组织机构代码：

５８６７９７６０－Ｘ

税务登记证号：国地税沪字

３１０１１４５８６７９７６０Ｘ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企业管理咨询。 【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六）海南信息产业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名称：海南信息产业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主要经营场所：海南省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狮子岭工业园区办公楼

３９

号楼

执行事务合伙人代表：高永岗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

认缴出资额：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营业期限：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企业注册号：

４６０１０００００３４９４６５

组织机构代码：

５８３９２４８３－７

税务登记证号：琼地税海口字

４６０１００５８３９２４８３７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创业投资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项目投资，资产管理，投资管理，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凡需

行政许可的项目凭许可证件经营）

（七）北京银汉兴业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名称：北京银汉兴业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法华寺

２７

号紫竹院街道办事处综合楼（私摩大厦）项目地上

３

层东半部

３１８

房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何浩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认缴出资额：

２３

，

５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０

日

营业期限：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９

日

企业注册号：

１１０１０８０１３６５７８６０

组织机构代码：

５６９４６６２０－０

税务登记证号：京税证字

１１０１０８５６９４６６２００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创业

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

（八）熊碧辉

姓 名 熊碧辉 曾用名 无 性 别 男 国 籍 中国

通讯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田州路

９９

号

１１

号楼

２

楼

家庭住址 上海市徐汇区田林东路

１００

弄

１４

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是否与任职单位

存在产权关系

直接持有上海优思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２４．５０％

股权

、

启东优思通信有限公司

５０％

股权

、

启东优思电子有限公司

５０％

股权

最近三年的

职业和职务

最近三年一直任上海优思通信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

上海浦歌电子有限公司监事

；

启

东优思通信有限公司监事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起任深圳优思伟业通信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任启东优思电子有限公司监事

。

（九）顾新惠

姓 名 顾新惠 曾用名 顾惺惠 性 别 男 国 籍 中国

通讯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田州路

９９

号

１１

号楼

２

楼

家庭住址 上海市徐汇区钦州南路

８

弄

２３

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是否与任职单位

存在产权关系

直接持有上海优思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２４．５０％

股权

、

启东优思通信有限公司

５０％

股权

、

启东优思电子有限公司

５０％

股权

最近三年的

职业和职务

最近三年一直任上海优思通信科技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

副总经理

；

上海浦歌电子有限

公司执行董事

；

上海精佑通信科技有限公司监事

；

启东优思通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

启

东优思电子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

十、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１

、本次发行前，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

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

３０．６４％ １３４

，

５１２

，

８３３ ０

电信科学技术第十研究所

１．３９％ ６

，

１００

，

８６２ ０

任文峰

１．１３％ ４

，

９７７

，

３９９ ０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４％ ４

，

５６７

，

４７９ ０

朱爱军

０．８５％ ３

，

７２０

，

０９７ ０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险分红

０．７２％ ３

，

１５９

，

８８１ ０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０．６７％ ２

，

９５０

，

７１１ ０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０．４３％ １

，

９０３

，

１９８ ０

吉莉

０．３９％ １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０

太原市东方德隆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０．３４％ １

，

４８６

，

０００ ０

合 计

３７．６０％ １６５

，

０７８

，

４６０ ０

２

、本次发行后（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

２９．６１％ ２１９

，

５８５

，

２２７ ８５

，

０７２

，

３９４

无

大唐电信科技产业控股有限公司

１９．９７％ １４８

，

１１８

，

８４５ １４８

，

１１８

，

８４５

无

顾新惠

２．２８％ １６

，

８８４

，

３８６ １６

，

８８４

，

３８６

无

熊碧辉

２．２８％ １６

，

８８４

，

３８６ １６

，

８８４

，

３８６

无

上海利核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１０％ １５

，

５９６

，

５９４ １５

，

５９６

，

５９４

无

上海物联网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１．０２％ ７

，

５５４

，

２９５ ７

，

５５４

，

２９５

无

电信科学技术第十研究所

０．８２％ ６

，

１００

，

８６２ ０

无

任文峰

０．６９％ ５

，

１４８

，

５９９ ０

无

上海上创信德鸿能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０．６８％ ５

，

０３６

，

１９７ ５

，

０３６

，

１９７

无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０．６２％ ４

，

５６７

，

４７９ ０

无

合 计

６０．０７％ ４４５

，

４７６

，

８７０ ２９５

，

１４７

，

０９７ －

（二）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

本次交易前公司的总股本为

４３８

，

９８６

，

４００

股。 本次交易，公司发行股份

３０２

，

７２０

，

９１３

股，其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

行数量为

２２７

，

７２０

，

９１３

股，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发行数量为

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本次交易前后公司的股本结构变化如下表所示：

单位：股

项 目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持股数 持股比例 持股数 持股比例

１

、

限售流通股

１

，

６５３

，

７３７ ０．３８％ ３０４

，

３７４

，

６５０ ４１．０４％

其中

：

大唐控股

－ － １４８

，

１１８

，

８４５ １９．９７％

上海利核

－ － １５

，

５９６

，

５９４ ２．１０％

上海物联网创投

－ － ７

，

５５４

，

２９５ １．０２％

上创信德鸿能

－ － ５

，

０３６

，

１９７ ０．６８％

海南信息产业基金

－ － ３

，

７８６

，

９０８ ０．５１％

北京银汉兴业创投

－ － ３

，

７８６

，

９０８ ０．５１％

电信科研院

－ － ８５

，

０７２

，

３９４ １１．４７％

熊碧辉

－ － １６

，

８８４

，

３８６ ２．２８％

顾新惠

－ － １６

，

８８４

，

３８６ ２．２８％

其它限售流通股

１

，

６５３

，

７３７ ０．３８％ １

，

６５３

，

７３７ ０．２２％

２

、

无限售流通股

４３７

，

３３２

，

６６３ ９９．６２％ ４３７

，

３３２

，

６６３ ５８．９６％

其中

：

电信科研院

１３４

，

５１２

，

８３３ ３０．６４％ １３４

，

５１２

，

８３３ １８．１４％

电信科学技术第十研究所

６

，

１００

，

８６２ １．３９％ ６

，

１００

，

８６２ ０．８２％

其他无限售流通股

２９６

，

７１８

，

９６８ ６７．５９％ ２９６

，

７１８

，

９６８ ４０．００％

总股本

４３８

，

９８６

，

４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７４１

，

７０７

，

３１３ １００．００％

（三）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期间，不涉及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控制权的变化情况

本次交易前，电信科研院直接持有公司

３０．６４％

的股份，通过电信科学技术第十研究所间接持有公司

１．３９％

的股份，合计持

有公司

３２．０３％

股权。 本次交易后，电信科研院持有公司

２９．６１％

股权，通过大唐控股、海南信息产业基金、电信科学技术第十研

究所分别持有公司

１９．９７％

、

０．５１％

和

０．８２％

股权，合计持有公司

５０．９１％

股权，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仍为国务

院国资委。

十一、管理层的讨论与分析

（一）对公司主营业务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可进一步加强公司对终端设计产业的控制力，有效增强公司终端设计整体设计和交付能力，并对联芯

特定市场客户拓展能形成较好协同与支撑，推动公司核心产业的良性互动。

（二）本次交易对公司财务的影响

１

、本次交易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单位：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

交易完成后 交易前 交易前后比较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增长额 增长幅度

总资产

６４８

，

５７４．７７ １００．００％ ４８８

，

３４４．１９ １００．００％ １６０

，

２３０．５８ ３２．８１％

总负债

５２０

，

０６５．５９ １００．００％ ４３２

，

３３８．９４ １００．００％ ８７

，

７２６．６５ ２０．２９％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２８

，

５０９．１８ ５６

，

００５．２５ ７２

，

５０３．９３ １２９．４６％

本次交易完成后，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公司的资产总额由本次交易前的

４８８

，

３４４．１９

万元增加至

６４８

，

５７４．７７

万元，资产总

额增加了

１６０

，

２３０．５８

万元，增长幅度为

３２．８１％

。 公司资产规模大幅上升，抗风险能力显著增强。

２

、本次交易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

单位：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 交易完成后 交易完成前

交易前后比较

增长额 增长幅度

营业收入

４７３

，

６２７．３７ ４０２

，

７８７．９３ ７０

，

８３９．４４ １７．５９％

营业利润

１０

，

９１７．２６ ７

，

８３７．２４ ３

，

０８０．０２ ３９．３０％

净利润

２７

，

２０１．７５ １５

，

１２２．２４ １２

，

０７９．５１ ７９．８８％

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

２６

，

５４５．６９ ６

，

６０４．４６ １９

，

９４１．２３ ３０１．９４％

２０１１

年度 交易完成后 交易完成前

交易前后比较

增长额 增长幅度

营业收入

５３５

，

６９７．８９ ４５１

，

９０７．６７ ８３

，

７９０．２２ １８．５４％

营业利润

５

，

２５０．４０ －１

，

６４４．２４ ６

，

８９４．６４ －

净利润

１９

，

４４２．１７ ７

，

０７３．４６ １２

，

３６８．７１ １７４．８６％

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

１７

，

８４７．３０ ２

，

４７７．１７ １５

，

３７０．１３ ６２０．４７％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交易完成后 交易完成前

交易前后比较

增长额 增长幅度

营业收入

３８

，

２９１．９８ ３４

，

３９８．８０ ３

，

８９３．１８ １１．３２％

营业利润

－１６

，

６７０．０７ －１３

，

３６７．６７ －３

，

３０２．４０ ２４．７０％

净利润

－１５

，

６３９．１７ －１２

，

３４１．６７ －３

，

２９７．５ ２６．７２％

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

－１５

，

２２６．５０ －１１

，

２０２．７５ －４

，

０２３．７５ ３５．９２％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与交易完成前相比，分别由

６

，

６０４．４６

万元、

２

，

４７７．１７

万元增

长为

２６

，

５４５．６９

万元、

１７

，

８４７．３０

万元，公司盈利能力大幅提高。

通过本次重组，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联芯科技、上海优思、优思电子的相关股权。 其中，联芯科技将与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大

唐微电子业务有效整合，显著增强公司集成电路芯片设计产业的能力，业务领域从原有的智能卡安全芯片及解决方案拓展到

移动互联终端芯片及解决方案；上海优思主要从事终端设计以及核心零部件的销售，优思电子主要是为上海优思提供手机主

板贴片加工配套服务，上海优思的

ＴＤ－ＳＣＤＭＡ

终端芯片主要从联芯科技采购。

因此，本次交易完成后，可进一步加强公司对终端设计产业的控制力，有效增强公司终端设计整体设计和交付能力，并对

联芯特定市场客户拓展能形成较好协同与支撑，推动公司核心产业的良性互动。

３

、交易前后主要财务指标分析

（

１

）偿债能力

项 目

２０１２．２．２９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交易后 交易前 交易后 交易前 交易后 交易前

资产负债率

８０．１９％ ８８．５３％ ８０．２９％ ８６．０８％ ７７．７４％ ８２．５７％

流动比率

０．９８ ０．９６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１ １．０５

速动比率

０．７４ ０．７１ ０．７８ ０．７６ ０．７３ ０．７３

（

２

）资产周转能力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交易后 交易前 交易后 交易前

应收账款周转率

（

次

／

年

）

０．２１ ０．２１ ３．４６ ３．１６

存货周转率

（

次

／

年

）

０．３１ ０．３０ ４．０８ ３．７７

总资产周转率

（

次

／

年

）

０．０６ ０．０７ ０．９１ ０．９９

（

３

）盈利能力

２０１０

年度 交易完成后 交易完成前

销售毛利率

２２．６４％ １８．６１％

销售净利率

５．７４％ ３．７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２６．１７％ １２．４３％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３９８２ ０．１５０４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２３２１ －０．０５２５

期间费用率

１８．８７％ １５．５９％

２０１１

年度 交易完成后 交易完成前

销售毛利率

２１．０４％ １７．２６％

销售净利率

３．６３％ １．５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５．９３％ ４．５６％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２６７７ ０．０５６４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３０６ －０．１５８９

期间费用率

１８．３４％ １６．３２％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交易完成后 交易完成前

销售毛利率

１１．６８％ ９．０１％

销售净利率

－４０．８４％ －３５．８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２．８３％ －２８．７７％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２２８４ －０．２５５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２４１５ －０．２７４９

期间费用率

５２．６２％ ４６．３８％

（

１

）交易前后偿债能力分析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资产负债率分别从

８２．５７％

、

８６．０８％

、

８８．５３％

下降为

７７．７４％

、

８０．２９％

、

８０．１９％

，资产负债率有所下降；

同时流动比率、速动比率保持较为稳定，处于良好水平。因而，本次交易后，公司的偿债能力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财务风险有

所降低。

（

２

）交易前后营运能力分析

本次交易完成前，

２０１１

年度上市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和存货周转率分别为

３．１６

、

３．７７

， 本次交易完成后，

２０１１

年度上市公

司应收账款周转率和存货周转率分别增长为

３．４６

、

４．０８

，公司资产周转能力有所提高。

（

３

）交易前后盈利能力分析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毛利率水平保持稳定。但报告期内，上市公司毛利率水平呈逐渐下降趋势，主要是由市场竞争

日益激烈，原材料和人力资源成本上升等因素造成的。通过本次交易，可进一步巩固公司在芯片设计领域的竞争优势，通过整

合标的资产与上市公司已有资产的业务，能够有效增强公司终端设计整体设计和交付能力，完善公司的产品结构和产业链，

从而提高公司的盈利水平。

由于

１－２

月为销售淡季，营业收入下降，同时上市公司和标的资产加大了研究与开发费用投入，因此，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上市公

司期间费用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随着业务规模和销售收入的逐渐增长，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上市公司期间费用率将比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期间费用率有较大程度的下降。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本次交易完成前，上市公司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

１２．４３％

、

４．５６％

，基本每股收益分别为

０．１５０４

元

／

股、

０．０５６４

元

／

股；本次交易完成后，若不考虑配套融资，上市公司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

２６．１７％

、

１５．９３％

，基

本每股收益分别为

０．３９８２

元

／

股、

０．２６７７

元

／

股，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大幅增强。

综上所述，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各项盈利指标基本都高于交易前的水平。 上市公司的收入规模及盈利能力都显

著提高，符合上市公司及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

（三）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形成健全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

本次交易完成后，电信科研院直接和间接持有的上市公司的股份达

５０．９１％

，公司的控股股东不变。

公司将以“提升公司整体运作效率，保护股东的权利和权益，实现股东价值和长期投资回报最大化”为目标，遵循公司治

理机制建设的基本原则，不断加强公司治理建设。

（四） 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同业竞争及关联交易的影响

１

、同业竞争

（

１

）同业竞争情况

本次交易前，联芯科技从事芯片开发业务，其主营业务与上市公司子公司大唐微电子存在一定的同业竞争。 通过本次交

易，将彻底解决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的同业竞争。

本次交易完成，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况。

（

２

）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为充分保护上市公司的利益，控股股东电信科研院做出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一、本院及本院所控制的其他企业目前均未从事任何与大唐电信、联芯科技、上海优思、优思电子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

的生产经营业务或活动。

二、本院及本院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将来亦不直接或间接从事任何与大唐电信、联芯科技、上海优思、优思电子相

同或类似的业务，不直接或间接从事、参与或进行与大唐电信、联芯科技、上海优思、优思电子的生产经营构成竞争的任何生

产经营业务或活动。 ”

２

、 关联交易

（

１

）本次交易前的关联交易情况

本次交易前，公司的控股股东为电信科研院，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资委。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

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交易。

根据经大信会计审计的上市公司最近两年一期的财务报告，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主要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①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单位：万元

序号 关联方名称 交易类型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１

大唐电信国际技术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２４８．３３

２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１８．６３ １４７．８１ ５１．２０

３

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２１．８６ ３９７．７６ １

，

８５６．０１

４

联芯科技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１

，

９９０．６５ ４

，

８４１．１６

５

上海迪爱斯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２３１．５１ １

，

２６９．１０ １６８．３８

６

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６４６．８６ ２

，

９３１．３１ ９１４．５４

７

优思电子

（

香港

）

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１１２．６６

８

成都大唐线缆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１．１５

９

大唐电信科技产业控股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１２０．００

１０

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２３９．１６

１１

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 接受劳务

４００ ７２７．７８

１２

联芯科技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４９０．８ ２９２．１３

１３

启东优思电子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２０９．９４ ４

，

１８６．５６ ３

，

８２１．０１

１４

启东优思通信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３１８．２４ ３９４．１６

１５

兴唐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８０．２７ １０５．７３

１６

北京大唐实创投资中心 接受劳务

０．２５

１７

电信科学技术第五研究所 接受劳务

８０．００

合 计

１

，

４４８．１９ １２

，

８９５．９１ １２

，

９７０．８５

②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

单位：万元

序号 关联方名称 交易类型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１

北京大唐实创投资中心 销售商品

１．６１ １１．７６

２

大唐电信

（

天津

）

科技产业园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０．４７

３

大唐电信国际技术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６４３．３９ ６

，

９０４．９５

４

大唐电信科技产业控股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０．３６ ５．０９ ６６．４８

５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６１．０４ ２．４８

６

大唐联诚信息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１８．１２ ２１ ２９．８５

７

大唐投资管理

（

北京

）

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０．２２ １２．４

８

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３５０．８５ ２６３．９ ２

，

０８７．８９

９

电信科学技术第十研究院 销售商品

４８５．５５

１０

电信科学技术第四研究所 销售商品

１．５

１１

电信科学技术第五研究所 销售商品

２８．４９ ０．６３

１２

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 销售商品

１３

联芯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６２７．７３ ８１．５４

１４

兴唐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３２．０４ １８５．５７ ６６．５

１５

大唐电信科技产业控股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１．９２

１６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０．４

１７

大唐联诚信息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１５０

１８

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２７０．３１ １

，

０４２．９３

１９

电信科学技术第十研究院 提供劳务

５２０ ６９６．０２

２０

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 提供劳务

０．１３ ８７．８８ ３９．３４

２１

联芯科技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２．００ １

，

２４６．２５ ５１．６７

２２

兴唐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８９４．９８ １

，

０７９．０４

合 计

１

，

０４６．８９ １１

，

２７３．３３ ５

，

７５４．６６

③

关联方借款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交易类型

２０１２．２．２９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借款余额 支付利息 借款余额 支付利息 借款余额 支付利息

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 借款

４３

，

０００．００ ４２０．５６ ４３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９９３．７５ ２３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３７７．８０

大唐电信科技产业控

股有限公司

借款

６３

，

０００．００ ８５５．５６ ８３

，

５００．００ ４

，

２４１．７７ ４７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０２２．８０

大唐电信集团财务有

限公司

借款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 － －

合 计

１３６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２７６．１２ １３６

，

５００．００ ６

，

２３５．５３ ７０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４００．６０

④

关联方资产转让情况

公司本年向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转让持有的北京大唐融合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７５％

股权， 交易价格为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报告期内，公司收到股权转让款，完成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确认投资收益

３

，

０７６

，

３７７．６４

元。

⑤

其他关联交易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其他关联交易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方 交易内容 交易类型 定价原则 发生额

电信科学技术第五研究所 房租

、

水电

、

物业费等 其他 协议价

１０．９６

合 计

１０．９６

２

）

２０１１

年度其他关联交易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方 交易内容 交易类型 定价原则 发生额

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 房租

、

水电

、

物业费等 其他 协议价

７５．２６

北京大唐实创投资中心 房租

、

水电

、

物业费等 其他 协议价

６０．６８

电信科学技术第五研究所 房租

、

水电

、

物业费等 其他 协议价

６７．２０

合 计

２０３．１３

３

）

２０１０

年度其他关联交易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方 交易内容 交易类型 定价原则 发生额

电信科学技术第五研究所 房租

、

物业

、

水电费等 其他 协议价

８６．５４

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 房租

、

物业

、

水电费等 其他 协议价

１９４．９５

北京大唐实创投资中心 房租

、

物业

、

水电费等 其他 协议价

６８．００

电信科学技术第四研究所 出售固定资产 其他 协议价

４６．３４

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第五研究所 出售固定资产 其他 协议价

３１．２０

合 计

４２７．０３

⑥

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关联方

２０１２．２．２９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应收票据

联芯科技有限公司

１３９．２０

应收账款

０．００

北京大唐实创投资中心

３．５０ ３．５０ ４．７６

大唐电信国际技术有限公司

３８７．７３ ２８６．６１

大唐电信科技产业控股有限公司

０．７５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６９．１２

大唐联诚信息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８．００ ５９．９０

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１

，

２３３．９２ １

，

０２１．９０ ４６８．５９

电信科学技术第十研究所

１

，

４８９．２８ １

，

４８９．２８ ９８２．８７

电信科学技术第四研究所

４４．３４ ４４．３４ ４４．３４

电信科学技术第五研究所

３２．１９ ３２．１９

国家无线电频谱管理研究所

１６．７５ １６．７５ １６．７５

联芯科技有限公司

１８９．３８ １６５．９４ ９１．４９

西安翠华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１．０８ １．０８ １．０８

兴唐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９９０．００ １

，

０２８．７３ ４３９．１０

预付账款

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

２５０．００ ５７．２０ １１３．３０

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６４４．００ ６４４．００ １

，

１３０．００

联芯科技有限公司

８．００ １５０．２０

北京大唐永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２．８８ ２．８８ ２．８８

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４．００ ４．００

大唐电信

（

天津

）

科技产业园有限公司

１２

，

３６１．６６ １２

，

３６１．６６

北京大唐高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０．５０

电信科学技术第五研究所

１６．１４

其他应收款

大唐电信

（

天津

）

科技产业园有限公司

３

，

２１４．４４

成都大唐线缆有限公司

６

，

７７３．９２ ６

，

７７３．９２

应付账款

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

５２４．３４ ８００．６９ １．４３

兴唐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３８．０３ １２９．４９ ３８．０３

西安翠华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２２５．２７ ２２５．２７ ２２５．２７

上海迪爱斯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２７１．８９ ４４５．０９ ２９８．４６

启东优思电子有限公司

９５９．１３ １

，

５３６．０３ ２

，

１２０．８６

启东优思通信有限公司

５３２．６１ ２８４．３９

联芯科技有限公司

３１０．９１ ８５３．９３ １４７．４８

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

５．１９ ５．１９ ５．１９

电信科学技术第四研究所

１５．１５ １５．７３ １５．７３

电信科学技术第五研究所

１７９．３８

电信科学技术第十研究所

０．７５ ０．７５

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３４４．９５ ３８２．１８ ７１．０６

成都大唐线缆有限公司

１

，

５４６．７７ ２０．３０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６０ ０．５６

北京大唐高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３．１７

预收账款

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９．７４ ９．７４ １６．６９

联芯科技有限公司

０．５３ １３９．７３

兴唐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０．０１ ０．０１ １．７７

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

０．１５

大唐电信科技产业控股有限公司

０．１３

其他应付款

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

４３

，

３３５．８１ ４３

，

４９５．３１ ２３

，

２５３．１４

大唐电信科技产业控股有限公司

６３

，

０００．００ ８３

，

５００．００ ４７

，

０００．００

成都大唐线缆有限公司

１６．８９ １６．０１

兴唐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８０．２７ ８０．２７ ６４．１９

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４．６６ ４．７３ ４．６６

电信科学技术第十研究所

０．３５ ０．３３ ０．３３

优思电子香港有限公司

３８．２６ ６０６．４９

电信科学技术第五研究所

１．６６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与大唐控股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经营性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前，公司对相关关联

交易都履行了必要的法定程序，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

（

２

）本次交易新增关联方情况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发生变更，控股股东仍为电信科研院，实际控制人仍为国务院国资

委。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不新增加关联方，原关联方联芯科技成为上市公司子公司。

（

３

）本次交易前后经营性关联交易对比情况

①

本次交易前后购买商品、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对比情况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关联交易金

额

占同类交易

比例

关联交易金

额

占同类交易

比例

关联交易金

额

占同类交易

比例

本次交易前购买商品

、

接受劳

务的关联交易

１

，

４４８．１９ ２．１０％ １２

，

８９５．９１ ３．２６％ １２

，

９７０．８５ ３．５１％

本次交易后购买商品

、

接受劳

务的关联交易

１

，

２４６．２７ １．６５％ ８

，

９４０．９６ １．９０％ １０

，

６００．１４ ２．７４％

②

本次交易前后出售商品、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对比情况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关联交易金

额

占同类交易

比例

关联交易金

额

占同类交易

比例

关联交易金

额

占同类交易

比例

本次交易前出售商品

、

提供劳

务的关联交易

１

，

０４６．８９ ３．０４％ １１

，

２７３．３３ ２．５０％ ５

，

７５４．６６ １．４３％

本次交易后出售商品

、

提供劳

务的关联交易

１

，

３４０．１０ ３．５１％ １２

，

１６３．８４ ２．２８％ １０

，

０６９．６６ ２．１２％

根据上市公司两年一期的审计报告及备考审计报告，从上表可知，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情况变化不大。 本

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进一步规范相关关联交易情况，履行必要的法定程序，并及时进行相关信息披露，避免损害上市公

司股东利益。

（

５

）拟采取减少并规范关联交易的相关措施

１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尽可能的减少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对于必要的关联交易，公司已制定

了关联交易相关管理办法，对关联交易的内容及应履行的程序、关联交易基本原则、关联交易定价原则、审批权限及其信息披

露等进行了明确规定；在相关事项涉及关联交易时，公司将严格执行关联股东和关联董事回避制度；

２

、为充分保护上市公司的利益，电信科研院做出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

“一、本次交易完成后，本院及本院控制的其他企业将尽量避免与大唐电信之间产生关联交易事项；对于不可避免发生的

关联业务往来或交易，将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按照公平、公允和等价有偿的原则进行，交易价格将按照市场公认的合理价

格确定。

二、本院将严格遵守大唐电信公司章程等规范性文件中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回避规定，所涉及的关联交易均将按照规定

的决策程序进行，并将履行合法程序、及时对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信息披露；不利用关联交易转移、输送利润，损害大唐电信及

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

上述措施的建立与实施能够有效保证公司关联交易的公开、公平、公正。

十二、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独立财务顾问

名称

：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Ａ

座四层

法定代表人

：

余维佳

电话

：

０１０－５７６３ １２３４

传真

：

０１０－８８０９ １８２６

联系人

：

梁俊

、

汪子文

、

陈善哲

、

董建华

、

吕德富

、

胡增荣

、

杨泽云

（二）法律顾问

名称

：

北京市观韬律师事务所

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２８

号盈泰中心

２

号楼

１７

层

负责人

：

韩德晶

电话

：

０１０－６６５７ ８０６６

传真

：

０１０－６６５７ ８０１６

联系人

：

孙东莹

、

苏波

、

王阳

（三）财务审计机构

名称

：

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

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１

号学院国际大厦

１５

层

法定代表人

：

吴卫星

电话

：

０１０－８２３３ ０９９０

传真

：

０１０－８２３２ ７６６８

联系人

：

张军书

、

崔云刚

、

蔡晓丽

（四）资产评估机构

名称

：

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地址

：

上海市长宁区延安西路

８８９

号太平洋企业中心

１９

楼

法定代表人

：

王小敏

电话

：

０２１－５２４０ ２１６６

传真

：

０２１－６２２５ ２０８６

联系人

：

俞泓

、

蒋骁

十三、备查文件及查阅方式

（一）备查文件

１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２

、观韬律所出具的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书；

３

、西南证券出具的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实施情况的独立财务报告；

４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新增股份登记托管情况的书面证明；

５

、经中国证监会审核的全部发行申报材料；

６

、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备查地点

投资者可在本报告书刊登后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前的每周一至周五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２

：

００－５

：

００

，于下列地点

查阅上述文件。

１

、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永嘉北路

６

号

电话：

０１０－５８９１９１７２

传真：

０１０－５８９１９１７２

联系人：齐秀彬、王少敏

２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Ａ

座

４

层

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９２２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８８０９１８２６

联系人：梁俊、汪子文、陈善哲、吕德富、胡增荣、杨泽云

３

、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４

、指定信息披露网址：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７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3

2012

年

11

月

7

日 星期三


